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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297.htm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５日） 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

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的环境保

护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现代工业的

发展，向环境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大量增加，还有局部地区人

为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损害，致使环境质量逐步恶化，

当前，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为

促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搞好环境保护工

作，特作如下决定：一、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各级人

民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有

效措施切实改变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和以权代法的状况。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政府法

制部门进行经常性的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及时处理和纠正违

反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行为。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

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职责权限，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规定和

实施办法，健全环境保护法制。二、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防治

工业污染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经济效益差、严重污染

环境、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的企业，必须停产治理；对浪

费资源和能源、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特别是小造纸、小化

工、小印染、小土焦、土硫磺等乡镇企业，根据管理权限，

必须责令其限期治理或分别采取关、停、并、转等措施；对



直接危害城镇饮用水源的企业，必须一律关停；禁止在饮用

水源保护区和环境敏感地区及自然保护区新建污染环境的建

设项目。 凡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企事业单位，必须反

消除污染、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和综合利用作为技术改造和

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

有关部门应将保护环境作为考核企业升级和评选先进文明单

位的必备条件之一。具体考核办法由国家环保局会同有关部

门组织制定。企业治理污染、开展综合利用的资金，有关部

门应优先给予保证。 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

，以及一切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工程建设和自然资

源开发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的规定。已建成的防治污染设施，必须正常运转，不得擅自

拆除或闲置。对违反有关规定的，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依法给

予处罚。 从国外、境外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单位，必须遵守我

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得损害我国的环境权益和

放宽环境保护规定。禁止将国外、境外列入危险特性清单中

的有毒、有害废物和垃圾转移到国内处置，严格防止转移污

染。三、积极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继续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积极推进污

染的集中控制，提高治理投资效益和污染防治能力；按照城

市性质、环境条件和功能分区，合理调整工业结构和建设布

局，对严重污染扰民又缺乏有效治理措施的工厂，视其情况

予以关闭或有计划地搬迁；在新城建设和老城改造时，应充

分考虑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的要求，实行配套开发建设；在

环境保护方面，坚持每年为人民群众办好一些实事，有重点

地解决群众意见较大的环境问题。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对本辖区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

行定量考核，每年公布结果。直辖市、省会城市和重点风景

游览城市的环境综合整治考核结果，中国家环境保护局核定

后公布。四、在资源开发利用中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各级人

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执行国家有关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

偿”和“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重”的方针，认真保护和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积极开展跨部门的协作，加强资源管理和

生态建设，做好自然保护工作。 林业部门应加强森林植被的

保护和管理，制止乱砍滥伐森林，提高森林覆盖率、造林质

量和绿化工作管理水平，做好大型防护林工程建设的组织工

作。 水利部门应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在开发利

用水资源时，应充分注意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会同有关部门

做好环境影响评价、节约用水、保护饮用水源地、防治水土

流失等项工作。 农业部门必须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控制农药、化肥、农膜对环境的污染，推广植物病虫害的

综合防治；根据当地资源和环境保护要求，合理调整农业结

构，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野生动

植物的管理，做好物种资源保护工作。对破坏野生动植物的

违法犯罪活动，执法部门必须给予严厉打击。 各主管部门必

须加强所属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积极开展自然保护的

区划、规划工作。凡有保护价值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自然保

护区。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对自然保护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统筹全国自然保护区的区划、规划工作，提出建设自然保

护区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制度，负责向国务院提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审批意见；对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影响自然环境



的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影响报告书制度，并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五、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部门应当把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列

入计划，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开展“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有关资源保护的宣

传教育活动，普及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族特

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树立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高等院校应有计划地设置有关环境

保护的专业或课程，中、小学及幼儿教育应结合有关教学内

容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各地区、各部门在培训干部时，应当

把环境保护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六、积极研究开发环境

保护科学技术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应当列入国家

、地方和有关部门的各项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在综合平衡时，对重要的环境保护课

题应优先安排。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研究和采用无污染或

少污染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限期改造、淘汰严重污染

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积极推广、使用环境保护科技

新成果。七、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 我国坚

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广泛开展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在签订有关国际公约时，应做好调查研究和各项准备工

作，采用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各部门、各单位在参加有关

国际活动时，应认真贯彻和积极宣传我国政府关于全球性环

境问题的原则立场，注意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外

交部和国家环保局应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环境保护重要国际活

动的国内外协调工作。八、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



各部门、各单位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解决环

境问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切

实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起责任。根据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

目标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环境保护目标和实施

措施，并在年度计划中予以落实。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

应作为评定政府工作成绩的依据之一，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上一级政府报告。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中环境保护方面的综合平衡工作，制定有利于

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及能源政策；加强宏观指导，根

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增加环境保护投入，使环境保护工作

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原有环境保护资金渠道应根

据新情况予以落实，并应抓好对重点污染项目的治理和重点

环境保护示范工程的建设。 国家环境保护局对全国环境保护

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对所辖

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要根据职责权限，采取具体措施完善环境保护法规、标准体

系，逐步推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

环境状况报告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对重点污染治理项目进行

检查。省级以上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

报。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环境保护的职责和任务，健全环境

保护机构，加强基层环境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执法力量

，积极支持环境保护部门独立行使监督管理职权。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